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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乳癌篩檢】檢查結果補正上傳說明 

一、 貴院(所)收到補正通知函後，該如何查詢、下載「需補正名單」? 

說明：請於通知期限內至國民健康署「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整合系統」登入

(https://pportal.hpa.gov.tw/，以下簡稱「預保暨戒菸整合系統」)，登入後至網站右上

角或左側點選帳號簽入  →點選癌症篩檢追蹤  →進入到癌整系統頁面後，在左邊  

請選擇子系統 下方點選大乳口系統後，點選婦女乳癌篩檢進入功能頁面(若沒有看

到請選擇子系統時，請點選         即可看到)，在網站左上角的目前作業位置點選             

乳癌篩檢作業-預防保健乳攝補登名單，並於查詢條件點選補登狀態-未補登後按  

瀏覽該單位補建檔列表，即可產出此次需補正之清單。 

二、 該如何進行篩檢資料補正? 

說明：登入系統後，點選乳癌篩檢作業 -預防保健乳攝補登名單，於查詢條件點選        

補登狀態-未補登後按瀏覽該單位補建檔列表，於查詢結果處點選個案身分證字號，

系統即會彈跳出個案篩檢表單，即可依據該表單之內容進行單筆線上新增。 

 

註：如屬身分證字號變更所致之補正案件，補正時請以需補正名單之身分證字號進行補正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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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已進行資料補正且確認已建檔成功後，要如何確認是否有補正成功? 

說明：請於資料建檔後隔日，登入系統→在網站左上角的目前作業位置點選                  

乳癌篩檢作業-預防保健乳攝補登名單，於查詢條件點選補登狀態-已補登查詢，只

要有出現在此名單內即代表補正成功。 

四、 忘記登入密碼或密碼被鎖定無法登入系統，請問該如何處理? 

說明：忘記系統登入密碼或密碼錯誤三次被鎖定，請至「預保暨戒菸整合系統」使用      

忘記密碼功能重新設定、解鎖。 

五、 我變更醫事機構代碼，無法用原醫事機構代碼補正上傳，該如何處理? 

說明：請將通知 貴院(所)成功變更之新、舊醫事機構代碼函(相關佐證文件)，寄至本署

「癌症防治組林小姐收」，待審核通過後，即請本署委託單位於 3 至 5 個工作天進

行新舊代碼資料轉換(含補正名單及系統登入帳號等)，再煩請 貴院(所)利用上述

操作步驟進行補正作業。(操作步驟請參考說明一至三)。 

六、 停歇業，請問該如何處理補正作業? 

說明：已停歇業者，請確認 貴院(所)「預保暨戒菸整合系統」之帳密是否能使用。 

(1) 能使用者：請於期限內依此附件之『二、該如何進行篩檢資料補正?』完成補正。 

(2) 不能使用者：依補正公文說明五(二)，向癌症篩檢資料監測中心索取補正名單

後，再洽本署乳攝承辦人確認補正權限開放時間，並於期限內完成補正。 


